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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

(2007 年 4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92 号公布 2019

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11 号修订自 2019 年 5月 15

日起施行）

条例修订七大亮点

1. 扩大主动公开的范围和深度

总结现行《条例》实施经验，根据政务公开实践发展要求，明确

各级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机关职能、机构设置、行政处罚等行为的

依据条件程序、公务员招考等十五类信息，并规定设区的市级、县级

人民政府及其部门，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还应当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

主动公开与基层群众关系密切的政府信息。建立健全政府信息管理动

态调整机制，要求行政机关对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定期评估审

查，对因情势变化可以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当公开；建立依申请公开向

主动公开的转化机制，行政机关可以将多个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

息纳入主动公开的范围，申请人也可以建议行政机关将依申请公开的

政府信息纳入主动公开的范围，以此推动公开工作深入开展。

2.明确“以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”的原则

除《条例》规定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外，政府信息应当公开。不

予公开的政府信息包括：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，法律、行

政法规禁止公开的政府信息，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

经济安全、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，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

的政府信息。《条例》同时规定，行政机关内部事务信息、过程性信

息、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。《条例》明确了政府信息公开

与否的界限，推动政府信息依法公开。

3. 提升政府信息公开的在线服务水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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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网络化、信息化的快速发展，政府服务“网上办、马上办”

成为发展趋势。《条例》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加强政府信息资源的规范

化、标准化、信息化管理，加强互联网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，推进

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与政务服务平台融合，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在线办理

水平；加强依托政府门户网站公开政府信息的工作，利用具备信息检

索、查阅、下载等功能的统一政府信息公开平台集中发布主动公开的

政府信息。

4. 取消依申请公开的“三需要”门槛

删除现行《条例》第十三条关于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获

取相关政府信息需“根据自身生产、生活、科研等特殊需要”的限制

条件，保障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。同时，

对于少数申请人反复、大量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问题，规定了不

予重复处理、要求说明理由、延迟答复并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；对

于申请人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形式进行信访、投诉、举报等活动的，

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申请人通过相应渠道解决。

5. 完善了依申请公开的程序规定

明确了公开申请提出、补正申请内容、答复形式规范、征求意见

程序、提交时间起算等内容，并要求行政机关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

申请登记、审核、办理、答复、归档的工作制度，加强工作规范。

6. 强化便民服务举措

要求行政机关在政务服务场所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，建立完善

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渠道，为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提供

便利；政府信息申请内容不明确的，行政机关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。

7. 进一步加大《条例》规定落实的监督保障力度

规定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

的日常指导和监督检查，对行政机关未按照要求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

作的予以督促整改或者通报批评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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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公布本级政府上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，报告内容应

包括工作考核、社会评议和责任追究结果情况。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

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，可以向

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投诉、举报，也可以

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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